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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住宅排水系统进行概述，简要地介绍污

废合流与污废分流。并从规范、各地方政策要求、化粪

池的影响、是否对卫生造成影响、经济型五个因素进行

详细探讨，对排水系统的选择作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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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有业外人士咨询笔者，他买的楼盘卫生间只有两根

排水立管，而其他楼盘的卫生间有三根排水立管，开发

商是否偷工减料？是否符合规范？是否有返水反臭的风

险？笔者从事给排水设计十年来，对排水系统的选择一

直参照当地习惯性做法，在当地无政策要求的情况下，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进行选择。本文将从各方面因素进

行分析、探讨。

一、排水系统概述

住宅建筑内生活排水系统按排水水质可分为污废合

流和污废分流两种。

污废合流：建筑内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合流后排至

建筑内处理构筑物或建筑外。

污废分流：建筑内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分别排至建

筑内处理构筑物或建筑外。

生活污水：人们日常生活中排出的粪便污水，包含

蹲便器、坐便器、小便器排水。

生活废水：人们日常生活中排出的洗涤水，包含洗

脸盆、淋浴地漏、浴盆、盥洗盆、厨房水槽等排水。

二、系统选择的因素

（一）规范相关条文

（1）《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2019）（以下简称“2019版规范”）第4.2.2条：

“下列情况宜采用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分流的排水

系统：1.当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污水、废水分流且生活污

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生活

废水需回收利用时。”

（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

（2009年版）（以下简称“2009版规范”）第4.1.2

条：

“建筑物内下列情况下宜采用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

分流的排水系统：1.建筑物使用性质对卫生标准要求较

高时；2.生活废水量较大，且环卫部门要求生活污水需

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3生活废水

需回收利用时。”

（3）对比2019版规范和2009版规范，见表1：

表 1  两版规范对比

第一点，可见在2019版规范中，删除了“建筑物使

用性质对卫生标准要求较高时”这一条，此条涉及污废

分流与合流是否对卫生造成影响的探讨，暂且不论，笔

者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第二点，关于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表述。2009版规

范为：“生活废水量较大，且环卫部门要求生活污水需

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019版规

范为：“当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污水、废水分流且生活污

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019

版规范补充了“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污水、废水分流”，

明确了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污废分流是执行污废分流的必

要条件。相比于2009版规范，执行污废分流的条件更为

严格，而对于污废合流则更为宽松。

第三点，“生活废水需回收利用时”，两版规范表

述一致，即中水系统的应用。如果小区或建筑要设置中

水系统，优质生活废水便是主要中水水源，而污废分流

系统可以单独搜集废水，这一点非常明确，不必赘述。

综上，从规范的角度看，2019版相对于2009版关于

污废分流的三条表述，取消了一条，宽松了一条，保留

了一条。总体上对污废合流的“包容度”变得更大，呈

现了“鼓励污废分流”向“鼓励污废合流”过渡的趋

势。

（二）各地方政策要求

关于各地方是否存在要求住宅建筑污废分流的相关

政策，笔者检索了互联网各大平台，暂未发现有相关政

策发布。

而在2019版规范发布之前，确有一些地方要求生活

污水需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根据

2009版规范，应采用污废分流系统。尽管很多地方未明

浅谈住宅排水系统（污废合流与污废分流）的选择
刘乐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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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况宜采用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分流的排水系统：1 当政府有关部门

要求污水、废水分流且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

生活废水需回收利用时。”

2）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3（2009 年版）（以下简称“2009

版规范”）第 4.1.2 条：

“建筑物内下列情况下宜采用生活污水与生活废水分流的排水系统：1建筑

物使用性质对卫生标准要求较高时；2生活废水量较大，且环卫部门要求生活污

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3生活废水需回收利用时。”

3） 对比 2019 版规范和 2009 版规范，见表 1：

表 1：两版规范对比

第一点，可见在 2019 版规范中，删除了“建筑物使用性质对卫生标准要求

较高时”这一条，此条涉及污废分流与合流是否对卫生造成影响的探讨，暂且不

论，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论述。

第二点，关于政府相关部门要求的表述。2009 版规范为：“生活废水量较

大，且环卫部门要求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019

版规范为：“当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污水、废水分流且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处理后

才能排入城镇排水管道时”。2019 版规范补充了“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污水、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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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规定生活污水需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才能排入城镇排水

管道，但水务部门明确表示如果不设化粪池则不允许接

入市政污水管，实际上，据笔者了解，全国范围内除了

上海允许生活污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尚未有其他城市

允许直接排入。因此，一些地方也按2009版规范执行污

废分流，但有很多地方也允许污废合流，关于合流还是

分流的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形成了设计院在项目开始

之前必然“咨询业主并参照当地习惯性做法”的现象。

2019版规范发布之后，看似有了明确的条文依据，

但这个现象似乎也未发生改变。

（三）化粪池的影响

（1）根据《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 给水

排水：2009年版》第4.2.1条：“当有污水处理厂时，

生活废水与生活污水宜合流排出。当生活污水需经化粪

池处理时，其生活污水宜与生活废水分流排出。”

当城市有污水处理厂时，可不设化粪池并宜采用污

废合流。

当生活污水需经化粪池处理时，其生活污水宜与生

活废水分流排出。这与2009版规范要求一致。污废分流

提高了化粪池的处理效果，同时还能减小化粪池容积。

然而，根据笔者从事给排水设计的经历来看，即使

建筑室内采用了污废分流系统，室外仍然采用合流系统

的项目却占绝大多数。如此一来，室内污废分流便失去

了意义。

（2）近几年发布的规范有逐渐取消化粪池的趋

势：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4-2021第3.3.6条：

“城镇已建有污水收集和集中处理设施时，分流制排水

系统不应设置化粪池。”

【条文说明】在污水处理设施尚未建成时，设置化

粪池可减少生活污水对水体的影响。随着我国大部分地

区污水设施的逐步建成和完善，再设置化粪池将减低污

水厂进水水质，不利于提高污水厂的处理效率。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 55027-2022第

4.2.11条：“分流制排水系统逐步取消化粪池，应在建

立较为完善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和健全的运行维护制度

的前提下实施。”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取消化粪池的情形。在污

水处理设施尚未建成时，设置化粪池可减少生活污水对

水体的影响。随着我国大部分地区污水设施的逐步建成

和完善，分流制排水系统如设置化粪池，一是额外增加

了粪便污水清捞、运输和处理的工作；二是化粪池如不

能正常运行维护，仅仅是过流就失去了处理的功能；三

是化粪池内的厌氧反应产生甲烷、硫化氢等气体，不仅

存在安全隐患，也不符合双碳理念；四是化粪池也是造

成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偏低的一个因素，不利于提高污

水处理效率。因此，规定分流制排水系统逐步取消化粪

池。但是，如果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尚不完善或运行维护

制度不健全，则不能随意取消化粪池，以避免因雨污混

接、管道破损等管道问题造成粪便污水直排河道或污染

地下水，或因不及时清淤养护，造成污水管道淤积，影

响污水收集和输送。

根据以上两本规范，可见逐步取消化粪池是未来趋

势。而化粪池取消了，污废合流系统（不管是室内污废

合流还是室外污废合流）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值得注

意的是，以上两本规范中提到的“分流制排水系统”是

“雨污分流”，而非本文讨论的“污废分流”。

（四）是否对卫生造成影响

（1）水封的破坏

重力流排水时，管道内的水体、气体、固体共同作

用运动，工况极其复杂。立管内的水体沿着管壁向下呈

附壁流，污物固体向下呈自由落体运动，气体向上窜

动，直至排出屋面。向下运动的液体、固体与向上运动

的气体进行置换，当横支管瞬时大流量排水进入立管

时，容易出现水塞、水舌现象（见图1），下部上升气

流受阻，管道补气、排气不及时，导致气压剧烈波动，

立管下部呈现正压，上部呈现负压。靠近立管底部（尤

其是二层）的卫生间器具会出现正压喷溅溢水现象，而

靠近立管上部的卫生器具会出现负压抽现象。

图 1：水塞、水舌现象导致气压波动

正压喷溅和负压抽吸都会破坏水封，一旦水封被破

坏，有害有毒气体便会溢至室内，形成臭气，引起用户

（四）是否对卫生造成影响

1） 水封的破坏

重力流排水时，管道内的水体、气体、固体共同作用运动，工况极其复杂。

立管内的水体沿着管壁向下呈附壁流，污物固体向下呈自由落体运动，气体向上

窜动，直至排出屋面。向下运动的液体、固体与向上运动的气体进行置换，当横

支管瞬时大流量排水进入立管时，容易出现水塞、水舌现象（见图 1），下部上

升气流受阻，管道补气、排气不及时，导致气压剧烈波动，立管下部呈现正压，

上部呈现负压。靠近立管底部（尤其是二层）的卫生间器具会出现正压喷溅溢水

现象，而靠近立管上部的卫生器具会出现负压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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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甚至传播疾病，2003年非典期间香港淘大花园事

故便源自于此。

2009版规范第4.1.2条条文解释：“由于生活污水

特别是大便器排水是属瞬时洪峰流态…有可能在水封强

度较为薄弱的洗脸盆、地漏等环节造成破坏水封”。

考虑到2009版规范为修改版，其首次发布版本为

GB50015-2003，发布时间为2003年，当时国内经济处于

早期发展阶段，设计采用仅设升顶通气的普通单立管系

统居多，而此系统本身存在较大缺陷，容易形成正压喷

溅、负压抽吸现象而破坏水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高层住宅日渐增

多，采用专用通气管的排水系统得以广泛应用，极大地

改善了排水立管的通气和水流工况，改善了水封被破坏

的问题。正压喷溅和负压抽吸现象大大减少，因水封破

坏而导致的毒气和臭气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如今，

不仅仅是高层住宅，原本按规范采用普通单立管系统即

可的许多高端多层住宅也采用了专用通气管排水系统，

为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体验和更卫生的生活环境。

（2）堵塞的风险

生活排水的成分，除了水，还有污物，在大便器冲

水的瞬间，污水、污物同时排入排水管道，污物借助污

水作为载体，才能推移前行。然而，污水与污物的流动

并不同步，水流在立管内的流速远远大于其在底部横管

内的流速，当水流从立管进入底部横管，急剧下降的流

速容易导致污物的滞留，据国外有关资料介绍，污物在

横管内的外移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需要多次冲刷，才能

完全从室内转移至室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高，节能

减排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绿色建筑得以快速发展，卫

生器具用水效率等级作为关键指标之一，起到了举足轻

重的作用。对比2010年发布的《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

效等级》（GB 25502-2010）和2017年发布的《坐便器

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2-2017）：2010版

规范的坐便器用水效率等级最低为5级，其对应的平均

用水量为9L/s；2017版规范的坐便器用水效率等级最低

为3级，其对应的平均用水量为6.4L/s。用水限定值减

少了40%，很好地达到了节能减排的效果。

然而，由于排水量的减少，管道污物淤积的概率却

提高了。日积月累，管道淤积会逐渐发展成管道堵塞乃

至返水，污水溢流问题时而发生。此时，如果洗脸盆、

浴盆排出的生活废水对污物进行冲刷，则会大大地增加

管道的自清能力，污物淤积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鼓励推行污废合流排水系统，十分必要。

（五）经济性

以设专业用气管的排水系统为例。污废分流系统立

管由一根污水立管、一根废水立管、一根专业通气立

管，总共三根立管组成，每层的排水器具按污水、废

水，分别接入污水、废水立管；污废合流系统立管由一

根污水立管、一根专业通气立管，总共两根立管组成，

每层的排水器具不分污水、废水，合并接入污水立管。

不论从材料的角度考虑，还是从作业量的角度考

虑，污废合流的工程量显然低于污废分流系统。因此，

污废合流系统更具有经济性。这便出现了本文“引言”

的情形：某开发商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别具一格

地选用了污废合流排水系统。

这在笔者看来，未必是一件坏事，少了一根立管，

意味着卫生间多了一根立管的空间。如今在房价高企、

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户型的设计（尤其是刚需户型）十

分紧凑，卫生间也比较狭窄，一根立管的空间，对用户

来说，是更好的体验，也是经济性的一种体现。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住宅排水系统的选用，有

两种情形应采用污废分流系统：1、项目有中水系统的

需要；2、多层住宅采用仅设升顶通气的普通单立管系

统。

其他大多数情形则采用污废合流系统更为合理，理

由如下：

（1）规范条文的变化，呈现了“鼓励污废分流”

向“鼓励污废合流”过渡的趋势。

（2）随着城市污水处理设施的完善，“逐步取消

化粪池”的要求被写入规范。

（3）采用专用通气管的污废合流排水系统，可以

有效避免水封破坏的问题，弥补了仅设升顶通气的普通

单立管污废合流系统的不足，同时可以有效解决管道堵

塞的问题，为用户提供更卫生的居住环境。

（4）更具有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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